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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一、依現行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相關辦法之規定，教育部公告科目之高中教科用書應先經
審定後，各高中始得選用。假設有 A 出版社依教育部公告之課程綱要，編輯有高中
歷史教科用書一套。A出版社自認其教科用書不僅符合規定，而且內容精彩，無須審

定，於是直接提供給多所高中選用。然各該高中都以其教科用書未經審定為由，拒
絕納入選用名單。A出版社認為教科用書審定制度違憲，無意進行相關爭訟；又鑑於
各校選用教科用書期限迫近，A出版社未經任何訴訟，即逕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

釋，主張高中教科用書審定制度違憲，同時聲請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下列暫時處分：
⑴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8 條第 2 項及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 16 條規定中，
有關高中教科用書應先經審定後始得選用之規定，應暫時停止適用；⑵教育部應通

令各高中不得以教科用書未經審定為由，拒絕納入選用名單；⑶各高中不得以 A 出
版社之系爭歷史教科用書未經審定為由，拒絕納入選用名單。請問： 
在程序上，A出版社如要說服司法院大法官受理其釋憲及暫時處分之聲請，可主張

那些理由？（20 分） 
不論在程序上是否受理本件釋憲案之聲請，在制度上，司法院大法官得否作成 A

出版社所聲請的 3 項暫時處分？（20 分） 
就高中教科用書應先經事前審定後始得選用的實體爭點，請從 A 出版社的觀點，

說明 A 出版社得主張的違憲理由。（30 分） 
如司法院大法官請教育部就本案表示意見，請從教育部的立場，說明「高中教科

用書審定制度」合憲的主要理由。（30 分） 
參考法條 
高級中等教育法 
第 1 條：「高級中等教育，應接續九年國民教育，以陶冶青年身心，發展學生潛能，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知
能之基礎，培養五育均衡發展之優質公民為宗旨。」 
第 2 條第 1 項：「九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，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。」 
第 43 條：「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，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；...」 
第 48 條第 1 項：「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，以由民間編輯為原則，必要時，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定之。」第 2 項：
「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，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；申請教科用書審定者之資格、申請程序、審查範圍、審查程
序、費額、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、印製規格、成書修訂、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第 49 條：「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應由各學校公開選用；其選用規定，由學校訂定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；其
相關採購方式，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 
第 1 條：「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」 
第 2 條第 1 項：「本辦法所稱教科用書，指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（以下簡稱課程綱要）規定編輯之學生課本。」
第 2 項：「依本辦法規定審定之教科用書，其審定科目由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公告之。」 
第 3 條第 1 項：「本辦法所稱審定機關，指國家教育研究院。」 
第 4 條第 1 項：「申請人就同一科目教科用書，得依冊序分別或同時申請審定。」第 3 項：「教科用書依第一項規
定申請審定，或配合課程綱要修正應重新審定者，依本部公告之審定期間及實施方式辦理。」 
第 13 條第 2 項：「教科用書經審定者，由審定機關發給審定執照；...」 
第 16 條：「申請人不得以未經審定之書稿，提供學校作為選用教科用書之用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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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A市政府為舉辦世界運動會，依政府採購法規定，將運動場地周邊公有停車場委外經

營。甲公司於民國（下同）105 年 5 月 1 日標得「X 體育館停車場委託經營案」（下

稱系爭委託經營案），與 A 市政府簽訂委託經營契約（期間自 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5
年 9 月 30 日），並向 A 市政府提出核發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。嗣 A 市政府發現甲公

司於投標時提供不實之消防設備師資格文件，爰於 105 年 6 月 1 日依政府採購法第

50 條第 2 項規定，撤銷系爭委託經營案之決標，並拒絕依停車場法相關規定，發給

甲公司系爭停車場登記證。請問： 
甲公司不服 A 市政府撤銷系爭委託經營案之決標及拒絕發給其停車場登記證，應

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爭訟，以資救濟？（30 分） 
運動會舉辦在即，甲公司為能如期經營系爭停車場，欲尋求暫時權利保護，應提

出何種聲請？能否直接向行政法院提出？行政法院於裁定時，應考量那些因素？

（40 分） 
於行政爭訟程序中，運動會業已舉辦完畢，甲公司能否及如何續行爭訟？（30 分） 
參考法條 
政府採購法 
第 50 條第 1 項：「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

應不決標予該廠商：一、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。二、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。三、借用或冒用

他人名義或證件，或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四、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。五、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

有重大異常關聯者。六、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。七、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

反法令行為。」第 2 項：「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

約，並得追償損失。但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，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停車場法 
第 24 條：「依第十六條及第十六條之一規定投資興建之都市計畫停車場，或公共設施用地依規定得以多目標使用

方式附建之停車場，或投資興建可供五十輛以上小型汽車停放之路外公共停車場者，應備具有關文件，並敘明停

車場出入口、車輛動線及安全設施之規劃等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，再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築執照；其

申請書件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第 25 條第 1 項：「前條都市計畫停車場或路外公共停車場應於開放使用前，由負責人訂定管理規範，向地方主管

機關報請核備，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，始得依法營業。」第 2 項：「前項管理規範，其有關營業時間及收費標準

事項，並應公告之。如有變更，亦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備。」 
第 29 條：「公有路外停車場，得委託民間經營；其委託經營辦法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定之，並報請上級主

管機關備查。」 


